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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石政办发〔2024〕26号

石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《石泉县城市建筑垃圾专项整治工作

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，县政府各工作部门、直属机构：

《石泉县城市建筑垃圾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》已经县政府

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
石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4年 12月 30日

（信息公开形式：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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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泉县城市建筑垃圾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

按照《陕西省城市建筑垃圾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》《安康

市城市建筑垃圾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》要求，结合我县实际，

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总体目标

严格实施《石泉县城镇建筑垃圾污染环境防治工作规划

（2022—2035）》（石政发〔2023〕16号），抓好各项任务落

实。深入开展建筑垃圾“三大方面 6大环节”违法违规问题集中

排查整治，坚持边查边改、立行立改，严格执法处罚，有序推进

建筑垃圾按照“工程渣土、工程泥浆、工程垃圾、拆除垃圾、装

修垃圾”五大类分类处置。到 2024年底，基本建立协同监管和

联合执法工作机制，违法违规行为多发频发势头得到有效遏制。

2025年起常态化开展整治行动，适时开展“回头看”，建立健

全全过程管理制度，推动治理工作取得明显成效；到 2025年底，

基本完善部门协作、条块联动的工作机制，进一步规范处置核准

和处理方案备案，加快补齐填埋、资源化利用等设施短板，实现

产消能力基本平衡。搭建运行综合监管服务系统，并逐步纳入城

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。实施运输企业、资源化利用企业和填埋场

名录管理制度。到 2027年底，综合利用成为主要处置方式，基

本建立建筑垃圾全方位、多层次、信息化监管体系，治理工作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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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明显成效。

二、重点内容

（一）产生、收集环节

1. 强化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核准制度落实。各类工程建设主

管部门应督促建设（施工）单位落实主体责任，严格执行建筑垃

圾处置核准制度，向县行政审批局申请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核准，

经核准后报县住建局备案。县住建局对新建、改建、扩建工程以

及拆除、城市更新改造等项目施工单位未编制处理方案并备案

的，依法查处；对处理方案内容不齐全、数据不真实的，督促立

即整改重新核准备案。（县住建局、县交通局、县水利局、县行

政审批局分工负责，各镇人民政府、经开区管委会等项目建设主

管单位组织落实）

2. 强化产生核准监管。对已编制建筑垃圾处理方案并备案

的建设施工单位，县住建局应当现场核实。对未办理产生核准，

或者产生类别、时限超出核准范围，办理核准时故意少报、漏报

或实际产生量明显高于核准量的，依法从严查处。（县住建局、

县行政审批局分工负责）

3. 强化施工现场管理。各类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应督促建设

（施工）单位落实施工现场建筑垃圾分类收集措施，实行分类处

置。对未分类收集或混入生活垃圾等固体废物的，责令施工单位

立即清理或整改，并依法查处；对工程建设项目擅自倾倒、抛撒、

堆放建筑垃圾，未按规定利用或处置建筑垃圾的，依法从严查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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排查建筑垃圾减量化落实情况，落实施工单位首要责任并纳入文

明施工。（县住建局、县交通局、县水利局分工负责）

4. 强化装修垃圾源头排放管理。因装饰装修所产生的建筑

垃圾，应堆放至物业企业或社区（村）指点位置，并交由具备资

质的建筑垃圾运输企业（车辆）进行运输。对居民小区物业企业

或管理单位未约束业主和装修施工单位规范投放、放任违法违规

运输小区装修垃圾、将装修垃圾混入生活垃圾的，依法从严查处。

（各镇人民政府、县住建局分工负责）

5. 强化非法委托运输行为处罚。对将建筑垃圾交给个人或

未经运输核准的单位运输的，以及对运输合同违法分包、转包的，

依法从严查处，并纳入信用管理。（县住建局、县发改局分工负

责）

（二）运输环节

1. 严格运输核准审批监管。落实运输核准制度，严格审批

程序，加强规范管理。对个人或未经运输核准的单位运输建筑垃

圾的，依法从严查处；对取得运输核准的单位，违规涂改、倒卖、

出租、出借或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核准文件的，责令整改并依法

从重查处。（县公安局、县住建局、县交通局、县行政审批局分

工负责）

2. 严格违规运输行为处罚。持续推进工程运输交通安全“三

三联动”机制，组建公安、交通、城管联合执法队伍，每周开展

2次联合执法行动。对无证运营、假牌套牌、未密闭运输、超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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超限、沿途抛撒等违法行为，依法依规从严从快查处。重点严查

跨区域运输，对跨省跨市非法运输的行为，依法从严查处，追溯

源头产生点和末端倾倒点，做好线索通报和案件移送。（县住建

局牵头，县公安局、县交通局分工负责）

3. 严格运输车辆监管。科学制定运输线路和运输时段，落

实“定点、定线、定时、定车、定责”五定管理。运输车辆应随

车携带运输核准证件，保持车辆整洁、密闭装载。对运输车辆卫

星定位、行驶及装卸记录等装置未保持正常使用的，或关闭、屏

蔽信号、删除记录信息的，立即整改。对存在违法违规线索的，

核实后依法查处。（县住建局牵头，县公安局、县交通局分工负

责）

（三）贮存、利用和处置环节

1．加强处置核准审批监管。落实处置（场所）核准制度，

规范审批程序，严格准入条件。对未达到核准条件违规许可的，

严肃查处整改；对超核准范围处置或擅自变更处理内容、经营范

围、企业信息等行为，依法依规查处。（县行政审批局、县住建

局分工负责）

2．加强贮存场所监管。对转运调配、临时堆放等贮存场所，

要建立堆存底数台账，对未依法办理相关手续的，督促限期补办；

对地基处理、地表水导排、安全监测、污染防治等配套措施缺失，

存在滑坡、坍塌隐患的，督促落实安全防护措施。（县生态环境

分局牵头，县住建局、县自然资源局、县水利局分工负责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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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加强利用、处置设施监督检查。规范建筑垃圾利用、处

置设施管理，严格执行《安康市建筑垃圾处理场安全生产管理制

度》，定期开展监测。对手续不齐全，未按规定受纳、非作业区

堆存、超负荷接收，未落实污染防治、安全生产措施，未建立管

理台账，未设置冲洗、计量称重和监控等设备设施的，责令限期

整改，依法查处、关停或拆除。（县生态环境分局、县住建局分

工负责）

4. 加强非法倾倒转移处罚、治理存量建筑垃圾。对擅自倾

倒、堆放的建筑垃圾，要及时清理，采取填埋、覆盖和复绿补植

等方式，恢复土地原状，并追溯源头责任，涉嫌犯罪的依法追究

刑事责任。建立网格化监管机制，落实属地责任，持续开展排查

整治，建立整改台账，明确整改责任人、时限和具体措施，实施

销号管理，重点查处违规设立的临时贮存场所、处置场所和资源

化设施。加强跨行政区域转移监管，对跨行政区域转移进行贮存、

处置未经批准的，对跨行政区域转移进行利用未报备案的，依法

查处。（县住建局牵头，县公安局、县生态环境分局、县自然资

源局、县水利局分工负责，各镇人民政府、经开区管委会等属地

单位组织落实）

5. 加强设施建设管理。加强现有设施运行监管，紧盯政策

导向，围绕政策支持范围，推动建筑垃圾运输、资源化利用、填

埋设施设备纳入大规模设备更新和循环利用政策支持范围，培育

资源化利用产业基地和骨干企业。（县发改局、县住建局、县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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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资源局、县生态环境分局分工负责）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强化组织领导。成立由县政府分管副县长任组长，县

住建局局长任副组长，县级各有关单位、各镇分管负责同志为成

员的石泉县城市建筑垃圾专项整治工作专班（原石泉县建筑垃圾

乱堆乱倒排查整治工作专班办公室自行撤销），定期对工作滞后、

整治不力的责任部门进行督办约谈。专班办公室设在县住建局，

负责专班日常工作。

（二）夯实工作责任。各相关单位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，

严格落实“党政同责、一岗双责”和“三管三必须”要求，强化

工作保障，聚焦重点环节，密切协作配合，常态开展排查整治，

推动形成联合监管、联合治理、联合惩戒工作合力。

（三）积极宣传引导。各相关单位要加大相关法律法规宣传

力度，增强群众环保意识和法律意识，畅通投诉举报渠道，引导

群众及时举报违法违规行为，形成早发现早制止的管理效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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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城市管理执法局。

石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年 12月 30日印发

OFD SDK


